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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政办发〔2020〕9 号 

 

 

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开展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 

实 施 意 见 
 

各区县人民政府、管委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，国家、省属驻日

照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

体系，现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

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厅发〔2016〕80 号）有关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及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开展情况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

定在岚山区开展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，为建立全市居民长

期护理保险制度摸索经验。现对试点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 

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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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 

在认真总结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经验的基础上，以解决失去生

活自理能力的居民长期护理保障问题为重点，以基层医疗机构和

老年护理机构为依托，建立并实施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，减轻

参保患者家庭的事务性和经济负担，增进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

展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，促进社会和谐安定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坚持基本保障，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，

合理确定基本保障范围和待遇标准；坚持责任分担，权利义务对

等，建立多渠道筹资机制；坚持机制创新，逐步完善可持续发展

的体制机制，提升保障绩效和管理水平；坚持统筹协调，做好各

类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衔接，协同推进健康产业和服务体系发展；

坚持实行市级统筹，分级经办，资金统收统支。 

三、基本政策 

（一）试点范围。在岚山区开展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，

将岚山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（以下简称“参保居

民”）纳入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覆盖范围，以后根据试点运行情况逐

步扩大试点范围。 

（二）资金筹集。居民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标准按照我市上年度

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‰左右确定；通过居民医保统筹基

金、财政补助、个人缴费等渠道按年度筹集，接受企业、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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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机构等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。 

2020 年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资金暂按每人每年 50 元的标准筹

集，分别从以下渠道划拨：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资金每人 30 元、

财政补助每人 20 元，财政补助资金参照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府补

助政策，由市级和岚山区暂按照 45%、55%的比例分担，待省出

台补助政策后适时调整。 

建立动态筹资机制，按照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”

的原则，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资金实际运行情况及长期护理

保险待遇水平，由市医疗保障部门会同市财政等部门合理确定。 

（三）保障范围。居民长期护理保险重点保障长期处于完全失

能或半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日常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

的医疗护理等所需服务费用。要根据本地保障需求和资金承受能

力，科学确定重点保障人群和具体保障项目，并随经济发展和资

金支撑能力逐步调整。 

（四）享受待遇条件。参保居民符合下列条件，可按规定在定

点护理保险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定点护理机构”）接受护理服

务，或居家接受相关服务机构的上门护理服务，由居民长期护理

保险资金按确定的标准支付相关待遇。 

1．医疗专护。因年老、疾病、伤残等导致人身某些功能全部

或部分丧失，长年生活无法自理，病情发生变化，需要入住定点

住院护理机构提供长期 24 小时连续医疗护理服务的，可以申请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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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专护。 

2．机构护理。因年老、疾病、伤残等导致人身某些功能全部

或部分丧失，长年生活无法自理，需要入住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护

理 30 天以上的，可以申请机构护理。 

3．居家护理。因年老、疾病、伤残等导致人身某些功能全部

或部分丧失，长年生活无法自理，需要医护人员上门提供长期护

理服务 30 天以上的，可以申请居家护理。 

参保居民按照规定缴费后，其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

的待遇享受期一致。正常享受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参保居民，

经评定符合条件的，自核准之日起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。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未参保、中断参保或终止参保缴费的，不得享受长

期护理保险相关待遇。未参保、中断参保后重新参保的，自享受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起，同时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。 

（五）支付标准。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在定点护理机构发生的

符合医保“三个目录”范围和医疗护理服务项目的医疗护理费，

不设起付标准，实行床日定额管理制度。 

每床日定额费用（指统筹范围内费用总额，含统筹范围内个

人负担部分，超标准床位费除外，下同）和支付比例分别为机构

护理 60 元、护理保险资金支付 60%，居家护理 50 元、护理保险

资金支付 60%；医疗专护的一、二、三级医院分别为 140 元、180

元、200 元，护理保险资金支付比例 60%；其余费用由个人自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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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护理机构按失能人员每人每天 15 元标准，发放照护补助，用于

支付护理机构提供的符合基本生活照料服务项目的护理费用；护

理机构未足量提供照护服务的，将照护补贴余额发给个人。 

建立待遇动态调整机制，床日护理费用结算标准和支付比例

由市医疗保障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根据长期护理保险资金使用情

况适时调整。 

（六）资金管理。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资金管理按照国家社会保

险基金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资金纳入社会保

障资金财政专户，实行市级统筹，统收统支，分级经办，独立核

算，专款专用，按照规定接受审计和社会监督。 

建立超支分担机制，试点期间，长期护理保险资金超支的部

分，由市区两级财政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余按照 1∶1

的比例进行分担。 

（七）经办服务。居民护理保险的生活护理依赖程度评定、待

遇申办流程、护理服务机构管理等按照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的有关

政策执行，积极探索与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合作，

提高经办管理服务能力。 

（八）不予支付范围。以下情形所发生的相关服务费用不纳入

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范围：  

1．应当由其他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的；  

2．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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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； 

4．非协议管理定点机构发生的； 

5．已经纳入残疾人保障、军队伤残抚恤、精神疾病防治等国

家法律规定范围的护理项目和费用； 

6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支付的费用。 

四、组织实施 

医疗保障部门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居民

长期护理保险资金的筹集标准、支付范围和待遇标准，制定管理

规范和基本流程，指导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做好资金筹集、支付等

日常经办服务工作。财政部门要按照相关规定，会同有关部门将

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资金纳入年度预算，及时将财政补助

资金划入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资金财政专户，对居民长期护理保险

资金管理中的财务列支和会计核算办法作出规定，加强对资金筹

集、管理和使用的监督。民政部门要配合医疗保障部门做好居民

长期护理与养老服务的衔接。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的

管理，规范医疗服务行为，督促医疗机构不断提高护理服务质量。

各有关部门要通力配合、密切协作，研究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、

新情况，不断完善方案设计。要建立宣传机制，加强正面宣传，

引导社会舆论，确保居民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的平稳顺利开

展。 

申请条件、待遇申办流程、定点护理机构管理、医疗护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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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照料服务项目、支付结算办法等其他未尽事宜按照职工长期

护理保险规定执行。 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

 

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 年 3 月 16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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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6 日印发 


